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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中國人民解放軍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12年6月30日
【實施日期】2012年6月30日

【法規沿革】
．1981年6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
．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修訂＊
．2012年6月30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關於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的決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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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的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2條
　　人民解放軍現役軍人和參加軍隊選舉的其他人員依照本辦法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3條
　　人民解放軍及人民解放軍團級以上單位設立選舉委員會。
　　人民解放軍選舉委員會領導全軍的選舉工作，其他各級選舉委員會主持本單位的選舉工作。
第4條
　　連和其他基層單位的軍人委員會，主持本單位的選舉工作。
[bookmark: a5]第5條
　　人民解放軍現役軍人，在軍隊安置和待移交地方安置的離休、退休人員，在軍隊工作的文職人員、職員、職工、非現役公勤人員以及行政關係在軍隊的其他人員，參加軍隊選舉。
　　駐軍的駐地距離當地居民的居住地較遠，隨軍家屬參加地方選舉有困難的，經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批准，可以參加軍隊選舉。
第6條
　　駐地方工廠、鐵路、水運、科研等單位的軍代表，在地方院校學習的軍隊人員，可以參加地方選舉。
第7條
　　本辦法第五條所列人員，凡年滿十八周歲，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具有選民資格，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選舉權利的，經選舉委員會確認，不參加選舉。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選舉委員會第八條]第二章　　選舉委員會
第8條
　　人民解放軍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人員，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其他各級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人員，由上一級選舉委員會批准。
　　下級選舉委員會受上級選舉委員會的領導。
　　選舉委員會任期五年，行使職權至新的選舉委員會產生為止。
第9條
　　人民解放軍選舉委員會由十一至十九人組成，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三人，委員若干人。其他各級選舉委員會由七至十七人組成，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委員若干人。
第10條
　　團級以上單位的選舉委員會組織、指導所屬單位的選舉，辦理下列事項：
　　（一）審查軍人代表大會代表資格；
　　（二）確定選舉日期；
　　（三）公佈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名單；
　　（四）主持本級軍人代表大會或者軍人大會的投票選舉；
　　（五）確定選舉結果是否有效，公佈當選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單；
　　（六）主持本級軍人代表大會或者軍人大會罷免和補選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接受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辭職。
第11條
　　選舉委員會下設辦公室，具體承辦本級有關選舉的日常工作。
　　辦公室設在政治機關，工作人員由本級選舉委員會確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代表名額的決定和分配]第三章　　代表名額的決定和分配
第12條
　　人民解放軍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
第13條
　　各總部、大軍區級單位和中央軍事委員會辦公廳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人民解放軍選舉委員會分配。
第14條
　　各地駐軍應選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駐地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
　　有關選舉事宜，由省軍區、警備區、軍分區、人民武裝部分別與駐地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協商決定；大軍區所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統一由大軍區負責與該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協商決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選區和選舉單位]第四章　　選區和選舉單位
第15條
　　駐軍選舉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駐該行政區域的現役軍人和參加軍隊選舉的其他人員按選區直接選舉產生。選區按該行政區域內駐軍各單位的分佈情況劃分。
　　選區的大小，按照每一選區選一名至三名代表劃分。
第16條
　　駐軍應選的設區的市、自治州、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團級以上單位召開軍人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各總部、大軍區級單位和中央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的軍人代表大會，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17條
　　人民解放軍師級以上單位的軍人代表大會代表，由下級軍人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下級單位不召開軍人代表大會的，由軍人大會選舉產生。
　　旅、團級單位的軍人代表大會代表，由連和其他基層單位召開軍人大會選舉產生。
　　軍人代表大會由選舉委員會召集，軍人大會由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召集。
　　軍人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軍人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從本屆軍人代表大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開始，到下屆軍人代表大會舉行第一次會議為止。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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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
　　人民解放軍選舉全國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按選區或者選舉單位提名產生。
　　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的各級組織，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選民或者軍人代表大會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推薦者應向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介紹候選人的情況。接受推薦的代表候選人應當向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如實提供個人基本情況。提供的基本情況不實的，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應當向選民或者軍人代表大會代表通報。
[bookmark: a19]第19條
　　人民解放軍選舉全國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實行差額選舉，代表候選人的人數應多於應選代表的名額。
　　由選民直接選舉的，代表候選人的人數應多於應選代表名額三分之一至一倍；由軍人代表大會選舉的，代表候選人的人數應多於應選代表名額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第20條
　　由選民直接選舉的，代表候選人由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匯總後，將代表候選人名單以及代表候選人的基本情況在選舉日的十五日以前公佈，並交各該選區的選民反復討論、協商，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如果所提代表候選人的人數超過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的最高差額比例，由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交各該選區的選民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選民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對正式代表候選人不能形成較為一致意見的，進行預選，根據預選時得票多少的順序，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以及代表候選人的基本情況應當在選舉日的七日以前公佈。
　　團級以上單位的軍人代表大會在選舉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時，提名、醞釀代表候選人的時間不得少於兩天。各該級選舉委員會將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選人名單以及代表候選人的基本情況印發軍人代表大會全體代表醞釀、討論。如果所提代表候選人的人數符合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的差額比例，直接進行投票選舉。如果所提代表候選人的人數超過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的最高差額比例，進行預選，根據預選時得票多少的順序，按照本級軍人代表大會確定的具體差額比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進行投票選舉。
第21條
　　軍人代表大會在選舉全國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時，代表候選人不限於本級軍人代表大會代表。
第22條
　　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應當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情況。
　　推薦代表候選人的組織或者個人可以在選民小組或者軍人代表大會小組會議上介紹所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情況。直接選舉時，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根據選民的要求，應當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由代表候選人介紹本人的情況，回答選民的問題。但是，在選舉日必須停止對代表候選人的介紹。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選舉程式]第六章　　選舉程序
第23條
　　直接選舉時，各選區應當召開軍人大會進行選舉，或者按照方便選民投票的原則設立投票站進行選舉。駐地分散或者行動不便的選民，可以在流動票箱投票。投票選舉由軍人委員會或者選舉委員會主持。
　　軍人代表大會的投票選舉，由選舉委員會主持。
第24條
　　人民解放軍選舉全國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一律採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選舉時應當設有秘密寫票處。
　　選民因殘疾等原因不能寫選票，可以委託他信任的人代寫。
第25條
　　選民如果在選舉期間外出，經軍人委員會或者選舉委員會同意，可以書面委託其他選民代為投票。每一選民接受的委託不得超過三人，並應當按照委託人的意願代為投票。
第26條
　　選舉人對代表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投反對票，可以另選其他任何選民，也可以棄權。
第27條
　　投票結束後，由選民推選的或者軍人代表大會代表推選的監票、計票人員和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的人員將投票人數和票數加以核對，作出記錄，並由監票人簽字。
　　代表候選人的近親屬不得擔任監票人、計票人。
第28條
　　每次選舉所投的票數，多於投票人數的無效，等於或者少於投票人數的有效。
　　每一選票所選的人數，多於規定應選代表人數的作廢，等於或者少於規定應選代表人數的有效。
第29條
　　直接選舉時，參加投票的選民超過選區全體選民的半數，選舉有效。代表候選人獲得參加投票的選民過半數的選票時，始得當選。
　　軍人代表大會選舉時，代表候選人獲得全體代表過半數的選票，始得當選。
第30條
　　獲得過半數選票的代表候選人的人數超過應選代表名額時，以得票多的當選。如遇票數相等不能確定當選人時，應就票數相等的候選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當選。
　　獲得過半數選票的當選代表的人數少於應選代表名額時，不足的名額另行選舉。另行選舉時，根據在第一次投票時得票多少的順序，按照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的差額比例，確定候選人名單。如果只選一人，候選人應為二人。
　　依照前款規定另行選舉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時，代表候選人以得票多的當選，但是得票數不得少於選票的三分之一；團級以上單位的軍人代表大會在另行選舉設區的市、自治州、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時，代表候選人獲得軍人代表大會全體代表過半數的選票，始得當選。
第31條
　　選舉結果由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根據本辦法確定是否有效，並予以宣佈。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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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條
　　人民解放軍選出的全國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受選民和原選舉單位的監督。選民或者選舉單位都有權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
第33條
　　對於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原選區選民十人以上聯名，可以向旅、團級選舉委員會書面提出罷免要求。
　　罷免要求應當寫明罷免理由。被提出罷免的代表有權在軍人大會上提出申辯意見，也可以書面提出申辯意見。
　　旅、團級選舉委員會應當將罷免要求和被提出罷免的代表的書面申辯意見印發原選區選民。
　　表決罷免要求，由旅、團級選舉委員會主持。
第34條
　　軍人代表大會舉行會議時，團級以上單位的選舉委員會可以提出對由該級軍人代表大會選出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罷免案。罷免案應當寫明罷免理由。
　　軍人代表大會舉行會議時，被提出罷免的代表有權在會議上提出申辯意見，或者書面提出申辯意見。罷免案經會議審議後予以表決。
第35條
　　罷免代表採用無記名投票的表決方式。
第36條
　　罷免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須經原選區過半數的選民通過。
　　罷免由軍人代表大會選出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各該級軍人代表大會過半數的代表通過。
　　罷免的決議，須報送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軍隊上一級選舉委員會備案。
第37條
　　人民解放軍選出的設區的市、自治州、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向原選舉單位的選舉委員會書面提出辭職。人民解放軍選出的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向原選區的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書面提出辭職。接受辭職，須經軍人代表大會或者軍人大會全體人員的過半數通過，並報送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軍隊上一級選舉委員會備案。
　　因執行任務等原因無法召開軍人代表大會的，團級以上單位的選舉委員會可以接受各該級選出的設區的市、自治州、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辭職。選舉委員會接受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辭職後，應當及時通報選舉產生該代表的軍人代表大會的代表，並報送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軍隊上一級選舉委員會備案。
第38條
　　代表在任期內因故出缺，由原選區或者原選舉單位補選。
　　人民解放軍選出的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任期內調離本行政區域的，其代表資格自行終止，缺額另行補選。
　　補選代表時，代表候選人的名額可以多於應選代表的名額，也可以同應選代表的名額相等。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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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條
　　人民解放軍的選舉經費，由軍費開支。


[bookmark: _Hlk529364327]。。。。。。。。。。。。。。。。。。。。。。。。。。。。。。。。。。。。。。。。。。。。。。。。。。回首頁〉〉
【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來源為官方資訊網，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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